
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章程（2023 年修订）》
正式发布施行

3 月 3 日，广东省教育厅发布《广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

章程核准书（第 181 号）》，对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章程(2023

年修订》予以核准公布。核准书要求，学院应以章程作为依

法自主办学、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据，

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，完善制度体系和法

人治理结构，健全内部管理体制，依法治校、科学发展。



学院党委高度重视章程修订工作，成立了以学院党委

书记、院长为组长，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为副组长，党委

办、学院办等 10 个职能部门为成员的学院章程修订工作领

导小组，全面主持和推进章程修订工作。章程修订在论证过

程中，注重民主参与层次及渠道，召开不同层次代表座谈会，

广泛征集采纳师生、专家、市相关单位以及律师事务所等的

合理化意见、建议。新修订章程经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，

院长办公会审议、党委会审定，并报茂名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于 2023 年 2 月 7 日报省教育厅申请核准。

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章程（2023 年修订）》包括序言和

正文两大部分。正文部分包括总则，学院与举办者，办学活

动，管理体制，内设机构，教职工，学生，学院与社会，财

务、资产与后勤保障，学院标识，附则等十一章，共计 117

条，规定了学院办学性质、管理体制、内部治理机制、权利

与义务等内容。

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章程（2023 年修订）》的核准发布，

标志着学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，是学

院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学院将认真抓好章程的学习宣传

和贯彻落实，以章程作为依法自主办学、实施管理和履行公

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据，按照“价值观+知识+技能+创新”

四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和“特色化、集团化、国际化”发展

方向，坚持“立足茂名，对接珠三角地区，面向沿海经济带、

北部湾经济区和粤港澳大湾区，建设区域特征明显、专业特

色鲜明、适应性强、服务质量高的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”的



办学定位，努力办成全国有较高知名度、在广东省内影响力

较强的高等职业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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